现 场 踏 勘 确 认 函
我公司于2025年11月 日，对拍卖标的河北长安报废非商品车一批进行了实地踏勘。我公司对拍卖标的现场情况都进行过充分了解和确认，完全认可标的资产在型号、数量、质量等方面的状况，自愿接受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，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（包括环境和安全风险）。
意向方（踏勘人）：             委托方：
（盖章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注：
1.《现场踏勘确认函》一式两份。意向方携带盖章原件赴现场踏勘，踏勘后委托方盖章确认。

2.意向方向委托拍卖方提交《现场踏勘确认函》作为报名先决及必要条件。
